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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广东省人民政府 

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

规范化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
潮府办〔2020〕10号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、

潮州新区管委会： 

现将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

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意见 》（粤府办〔2020〕10 号）转发给你

们，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提出如下意见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： 
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、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基层政

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责任感，精心组织实施，明确承担工

作的机构和人员，确保基层政务公开工作有机构承担、有专人负

责，加大教育培训力度，完善协调联动机制，切实抓好贯彻落实。 

二、按期保质编制标准目录。各级政府要认真组织，并对照

国务院部门制定的26个试点领域标准指引，结合本级政府权责清

单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，全面梳理细化相关领域政务公开事项，

于2020年底前编制完成本级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。市直有关部

门要主动与省直对应部门沟通对接，了解标准指引的具体要求，

并督促指导基层做好相关领域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编制和调整完

善工作。 

三、完善标准化规范化机制。各级政府要突出机制引领，重

点围绕规范工作流程和平台、完善基层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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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办事服务公开化标准化、健全解读回应工作机制、拓宽基层

政府线下公开渠道、探索政府信息精准推送工作等。加大推进力

度，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执行力。 

四、强化结果运用。市政府政务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将各县区

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和市直有关部门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

范化情况作为评价政务公开工作成效的重要内容，并在年度考评

中视情况予以运用。 

 

附件: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

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实施意见 》（粤府办〔2020〕10号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月 19日 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
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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